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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基本情况及现场检查情况（包括检查时间、检查单位、检查内容及发现的问题等）
	郭先生来电反映：自己户籍地是长子县石哲镇王村，为再婚家庭，和现爱人生育一个孩子，但爱人以前结婚也生育过孩子。故想要了解此情况是否可以办理独生子女证。现郭先生来电咨询，希望相关部门给予答复。中心高度重视此事，并和中心计生工作人员核实如下：经了解，郭先生于2023年5月20日来中心计生部门办理独生子女证，中心计生工作人员审核其资料，依据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申领条件，再婚夫妻一方再婚前只生育过一个子女，另一方未生育，再婚后经批准又生育一个子女，对于初育一方不能单方申请领取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，因为再婚夫妇再婚前后生育子女合计超过一个子女，都不能领取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。由于郭先生为再婚家庭，和现爱人生育一个子女，且女方再婚前已生育过一个子女，郭先生夫妇再婚前后生育子女合计超过一个子女，所以双方都不能领取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；2023年5月25日，中心计生工作人员电话联系郭先生，细心讲述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的申领条件。


	处理结果及沟通情况（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的处理情况）
	中心计生工作人员告知郭先生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的申领条件，经多次沟通讲述，郭先生明白不符合申领条件的原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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